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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借调岗位一览表  

 

分部／办事处  职务范畴／计划名称  附录  

教 育 统 筹 委 员 会

及策划分部  

 

 

\  

研究及测验发展  A ( 1 )  

学校发展分部  生涯规划教育  A ( 2 )  

特殊教育分部  训育及辅导  

 

A ( 3 )  

课程发展处  

 

 

公民与社会发展  A ( 4 )  

英国语文教育  A ( 5 )  

幼稚园及小学  A ( 6 )  

德育、公民及国民教育 (第一组 )  

 

 

A ( 7 )  

德育、公民及国民教育 (第二组 )  

 

A ( 8 )  

外籍英语教师  A ( 9 )  

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 (地理科 )  A ( 1 0)  

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 (中国历史科 )  A ( 1 1)  

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 (历史科 )  A ( 1 2)  

体育  

 

A ( 1 3)  

教育基建分部  

 

 

优质教育基金秘书处 (第一组 )  A ( 1 4)  

优质教育基金秘书处 (第二组 )  A ( 1 5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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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借调岗位一览表  

 

分部／办事处  职务范畴／计划名称  附录  

质素保证分部  全方位学习及内地交流  A ( 1 6)  

创新科技教育分部   语文教学支援  

 

A ( 1 7)  

中学校本课程发展  A ( 1 8)  

小学校本课程发展  

 

A ( 1 9)  

校本专业支援  A ( 2 0)  

科技教育  

 

A ( 2 1)  

科学教育  A ( 2 2)  

特殊教育需要  

A ( 2 3)  

A ( 2 4)  

资讯科技管理分部  系统及资讯管理  A ( 2 5)  

创新科技教育分部  

 

 

 

数字教育卓越中心计划  A ( 2 6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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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教育统筹委员会及策划分部  

研究及测验发展组  

 

研究及测验发展组的工作  

研究及测验发展组负责监督和统筹香港参与的三项国际研究，包

括「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」 (P IS A )、「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

究」 (T IM SS )  及「全球学生阅读能力进展研究」 (P IR LS )，以评估

香港学生在不同范畴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的表现，从全球角度了

解香港教育体系的成效，从而制定更精准的优化措施，推动香港

教育持续进步。 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协助筹办与国际研究结果相关的推广／宣传及发布活动；  

( b )  协助于香港筹办 T IMSS 20 2 7 主测试；  

( c )  协助拟备国际研究的报告及其他文件；及  

( d )  协助安排与国际研究相关的会议、研讨会及简报会。 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湾仔胡忠大厦 11 3 8 室上班，亦可能须往其他地点

工作，例如学校或教育服务中心，实际安排由主管按服务需要而

定。 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或直资中学的现职教师，持有 ( i )学士学位或同等

学历； ( i i )学位教师教育文凭／证书或同等学历；以及 ( i i i )于二零

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以前，具有不少于五年数学教育、科学教

育或其他 S T EA M 教育相关学习领域／科目全职教学经验。申请人

如主修数学或与科学相关科目，可获优先考虑。  

备注  

( a )  此为全职借调岗位。  

( b )  申请人须在申请表内注明过去五个学年所教授的主要及次要

科目。  

查询  

教育主任 (研究及测验发展 )3  

陈志文女士  

电话号码： 28 92  66 1 1  

传真号码： 25 74  03 4 0  

电邮地址： eo r td 3@ edb . go v . h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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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学校发展分部  

生涯规划教育组  

 

生涯规划教育组的工作  

生涯规划教育组专责支援中学为校内学生提供生涯规划教育及升

学就业辅导服务。为加强对学校的支援，促使学校以更全面及有

系统的方式推行生涯规划教育，生涯规划教育组会进行咨询探访，

为学校提供校本支援；举办培训课程、专题研讨会及工作坊，藉

以分享成功经验；向学生和家长推广生涯规划教育及升学就业辅

导的重要性；以及透过推行「商校合作计划」为学生筹办事业探

索活动。  

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探访学校并就生涯规划教育及升学就业辅导，提供校本专业支

援；  

( b )  撰写访校报告，以及协助编写校本专业支援评估报告；  

( c )  协助组织教师专业交流网络；  

( d )  协助举办研讨会、分享会及「商校合作计划」下的事业探索活

动，推广生涯规划教育及升学就业辅导服务的有效实例；  

( e )  支援及监察为学生、教师及家长提供的「商校合作计划」事业

探索活动；  

( f )  协助为参与「商校合作计划」下「假期工作体验计划」和「导

师计划」的学生进行活动后反思及检讨，并提供宝贵的回馈； 

( g )  协助联系现有及日后有可能加入「商校合作计划」的机构伙伴，

并向不同持份者推广「商校合作计划」；  

( h )  协助增润生涯规划资讯网站的内容，为学校、教师及学生提供

支援；以及  

( i )  协助处理组内其他职务。  

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九龙塘沙福道 19 号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东

座平台 EP0 5 室上班，亦可能须往其他地点工作，例如学校或教育

服务中心，实际安排由主管按服务需要而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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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学校发展分部  

生涯规划教育组  

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或直资中学 (包括特殊学校 )的现职学位教师／高

级学位教师，并于二零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以前，具有不少于

五年的全职教学经验和三年的中学生涯规划教育及升学就业辅导

工作经验。申请人如曾接受生涯规划教育及升学就业辅导专业训

练，例如曾修读中学升学就业辅导及生涯规划教育证书课程，可

获优先考虑。  

 

备注  

此为全职借调岗位。  

 

查询  

行政主任 (生涯规划教育 )  

何家熙先生  

电话号码： 36 98  30 5 2  

传真号码： 27 70  20 1 2  

电邮地址： ex o l p e@ edb . gov.h k  

 

mailto:exolpe@edb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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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特殊教育分部  

训育及辅导组  

训育及辅导组的工作  

训育及辅导组负责就学生训育及辅导事宜向学校提供专业支援。  

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探访学校，并就学生训育及辅导事宜向中小学提供专业支援及

咨询服务；  

( b )  就推行「多元智能跃进计划」向学校提供支援，包括举办训练

营、进行学校发展探访、访营活动和教师培训活动，以及向

学校提供咨询服务；  

( c )  为学生、训育及辅导教师／人员策划和举办训练课程及工作

坊；  

( d )  支 援为学校推行的专题计划；以及  

( e )  编制和试用有关学生训育及辅导服务的参考资源。  

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太古城太古湾道 1 4 号训育及辅导组上班，亦可能

须往其他地点工作，例如学校、营地或政府办事处，实际安排由

主管按服务需要而定。  

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或直资小学或中学的现职教师，并于二零二六年

八月三十一日或以前，具有不少于五年的教学经验。申请人如曾

接受训育／辅导专业训练，并具有至少三年学校训育／辅导工作

经验，可获优先考虑。  

 

备注  

( a )  此为全职借调岗位。  

( b )  借调人员或须于办公时间以外工作，以及负责筹办训练宿营活

动。  

 

查询  

行政主任 (训育及辅导 )  

王嘉盈女士  

电话号码： 28 63  46 8 3  

传真号码： 25 64  46 4 3  

电邮地址： ex og d@ edb . go v . h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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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课程发展处  

公民与社会发展组  

公民与社会发展组的工作  

公民与社会发展组负责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课程发展工作，筹办

教师专业发展课程和开发学与教资源，以支援学校和教师落实课

程。 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开发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学与教资源，并协助学校试用相关资

源；  

( b )  协助筹办教师专业发展课程 (例如研讨会、工作坊、本地和内

地考察 )；  

( c )  协助筹办学校网络活动，与前线教师分享发展与推行公民与社

会发展科课程的经验和良好做法；  

( d )  协助筹办有关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学生活动，丰富学生的学习

经历；以及  

( e )  搜集和整合学校的良好做法。 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湾仔胡忠大厦公民与社会发展组上班，亦可能须

往其他地点工作，例如学校或教育服务中心，实际安排由主管按

服务需要而定。 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或直资中学的现职教师，持有学士学位及学位教

师教育文凭／证书，或同等学历；并于二零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

或以前，具有不少于三年高中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全职教学经验。  

 

备注  

此为全职借调岗位。  

 

查询  

高级课程发展主任 (公民与社会发展 )2  

林婉珊女士  

电话号码： 28 92  57 8 9  

传真号码： 25 73  52 9 9  

电邮地址： s c do csd 2 @ ed b . go v . h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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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课程发展处  

英国语文教育组  

 

英国语文教育组的工作  

英国语文教育组负责英国语文教育的课程发展工作，筹办教师专

业发展课程和开发学与教资源，以支援学校及教师落实课程政策

和推动课程创新。  

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开发学与教资源，以丰富学生的学习经历、提升他们学习英

语的兴趣和推动自主英语学习；  

( b )  举办专业发展课程，包括工作坊、研讨会、学习圈和分享会，

以推动英语学习和英文科教师的专业发展；  

( c )  筹办学生活动及比赛，为学生提供真实情景和机会，让他们

能运用所学习的知识、技能、价值观和态度；以及  

( d )  进行学校探访及／或焦点小组访谈，以搜集和整合学校的良

好做法，供学界参考。  

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湾仔胡忠大厦英国语文教育组上班，亦可能须往

其他地点 (例如学校 )工作，实际安排由主管按服务需要而定。  

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或直资小学或中学的现职教师；持有主修英国语

文、英语研究、英国文学、英国语文教育或翻译的学士／硕士／

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；持有学位教师教育文凭／证书或同等学历；

以及于二零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以前，具有不少于三年小学或

中学英国语文科全职教学经验。  

 

备注  

此为全职借调岗位。  

 

查询  

高级课程发展主任 (英文 )2  

江静雯女士  

电话号码： 28 92  64 7 0  

传真号码： 28 34  78 1 0  

电邮地址： s c do e 2@ edb . go v . h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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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课程发展处  

幼稚园及小学组  

 

幼稚园及小学组的工作  

幼稚园及小学组负责幼稚园、小学及小学人文科的课程发展工作，

筹办教师专业发展课程和开发学与教资源，以支援学校及教师落

实课程政策和推动课程创新。  

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协助推行小学人文科学习圈，包括于探访学校时协助教师进行

公开课、分享经验等；  

( b )  根据《小学人文科课程指引》的学习内容开发学与教资源；  

( c )  协助筹划和举办小学人文科相关的教师专业发展课程；  

( d )  与学校建立网络，与前线教师分享发展和推行小学人文科课程

的经验和良好做法；以及  

( e )  协助收集学界对推行小学人文科的意见。  

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湾仔胡忠大厦幼稚园及小学组办事处上班，亦可

能须往其他地点工作，例如学校或教育服务中心，实际安排由主

管按服务需要而定。  

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或直资小学的现职教师，并于二零二六年八月三

十一日或以前，具有不少于三年常识科全职教学经验。申请人如

具小学人文科教学经验，可获优先考虑。  

 

备注  

此为全职借调岗位。  

 

查询  

高级课程发展主任 (幼稚园及小学／人文 )  

冼丽馨女士  

电话号码： 28 92  58 5 7  

传真号码： 31 04  05 4 2  

电邮地址： s cdo kpp h @ed b . go v . h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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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课程发展处  

德育、公民及国民教育组  

(第一组 )  

 

德育、公民及国民教育组 (第一组 )的工作  

德育、公民及国民教育组 (第一组 )负责价值观教育的课程发展工

作，并筹办教师专业发展课程、开发学与教资源和举办学生活动，

以支援学校及教师落实课程政策和推动课程创新，营造正面校园

学习氛围。  

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支援《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》定稿的发布工作，包括但不限

于：  

­ 就多个范畴开发和试用新的学与教资源，有关范畴包括健

康生活教育、性教育、生命教育、媒体和资讯素养教育、

公民教育、中华文化与美德的学习、可持续发展教育，以

及首要培育的价值观和态度；  

­ 在教师专业发展课程中，与前线教师分享发展和推行价值

观教育课程的经验；  

­ 协助筹划和举办推广价值观教育及《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》

的教师及／或学生计划、活动、比赛及／或其他宣传推广；

以及  

( b )  探访学校，搜集学校推行价值观教育的良好做法，就课程规划

及推行提供回馈。  

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九龙弥敦道 40 5 号九龙政府合署 4 楼德育、公民

及国民教育组 (第一组 )上班，亦可能须往其他地点工作，例如学校

及教育服务中心，实际安排由主管按服务需要而定。  

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或直资小学或中学的现职教师，并于二零二六年

八月三十一日或以前，具有不少于三年与价值观教育相关的全职

教学经验。  

 

备注  

( a )  此为全职借调岗位。  

( b )  申请人如就价值观教育具有领导课程规划及推行、设计学与教

资源和筹办学生活动经验，可获优先考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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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课程发展处  

德育、公民及国民教育组  

(第一组 )  

 

查询  

高级课程发展主任 (德育、公民及国民教育 )4  

周安琪女士  

电话号码： 21 53  74 8 4  

传真号码： 34 26  92 6 5  

电邮地址： s cdo m cn e 4@ edb .g ov .h 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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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课程发展处  

德育、公民及国民教育组  

(第二组 )  

 

德育、公民及国民教育组 (第二组 )的工作  

德育、公民及国民教育组 (第二组 )负责国民教育的课程发展工作，

筹办教师专业发展课程、开发学与教资源和筹办全方位学习活动，

以支援学校及教师落实课程政策和推动课程创新。  

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促进学习圈的伙伴学校推动校本国民教育 (包括中华文化、非

物质文化遗产、国情、国家地理、传统科学与科技、《宪法》

和《基本法》教育 )；  

( b )  开发有关国民教育的学与教资源；  

( c )  协助筹办教师专业发展课程并担任讲者，分享发展和推行国民

教育课程的经验；以及  

( d )  协助筹办有关国民教育的全方位学习活动 (包括本地考察 )，丰

富学生的学习经历。  

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德育、公民及国民教

育组 (第二组 )上班，亦可能须往其他地点 (例如学校 )工作，实际安

排由主管按服务需要而定。  

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或直资小学或中学的现职教师，并于二零二六年

八月三十一日或以前，具有不少于三年与国民教育相关的全职教

学经验。  

 

备注  

此为全职借调岗位。  

 

查询  

课程发展主任 (德育、公民及国民教育 )2 2  

林志德先生  

电话号码： 36 98  31 6 2  

传真号码： 28 77  79 5 4  

电邮地址： cd om cne2 2@ e db .g ov .h 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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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课程发展处  

外籍英语教师组  

 

外籍英语教师组的工作  

外籍英语教师组负责支援在香港推行「以英语为母语的英语教师」

(下称「英语教师」 )计划，为所有公营小学和中学提供专业支援，

并筹办专业发展课程，以支援学校和教师推动课程创新，务求令

「英语教师」计划对英语的学与教发挥最大效用。  

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协助开发学与教资源，以支援创新项目，推动在中学英国语文

教育中运用创意英语和各种形式的语文艺术；  

( b )  筹办学校网络活动、联课活动及专业发展课程，包括发展教师

学习社羣，以推动英语阅读、学习和创新教学；  

( c )  协助策划、筹办和检讨学生比赛，以及与比赛相关的教师工作

坊，以支援在教学上应用相关的学与教资源；  

( d )  搜集和推广学校英语学习和善用学与教资源的良好做法；以及  

( e )  协助为内地与本地的英文科教师筹办专业交流活动 *。  

 

*   .此职责只适用于有兴趣参加「香港教师赴内地交流协作计划」

的英文科教师。此计划旨在建构香港与内地英文科教师的专

业交流平台，促进彼此的专业发展。教师交流活动会在香港

和广东省举行。参与计划的本地教师会到访内地学校，并与

内地教师进行专业交流活动。  

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新界荃湾青山公路 17 4 -2 0 8 号荃湾多层停车场大

厦 11 楼 11 2 0 室外籍英语教师组上班，亦可能须往其他地点 (例如

学校 )工作，实际安排由主管按服务需要而定。  

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或直资中学 (包括特殊学校 )的现职英文科教师，以

及 ( a )持有英国语文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； (b )持有学位教师教育文

凭／证书或同等学历；以及 ( c )于二零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以前，

具有不少于三年中学英国语文科全职教学经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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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课程发展处  

外籍英语教师组  

 

备注  

( a )  此为全职借调岗位。  

( b )  借调人员如参加「香港教师赴内地交流协作计划」，须到访广

东省学校，并参与各项交流活动，包括共同备课、课堂检讨和

分享会等。  

 

查询  

高级课程发展主任 (外籍英语教师 )1  

黄冠瑜女士  

电话号码： 35 49  83 3 9  

传真号码： 23 34  87 0 7  

电邮地址： s c do n e t1 @ ed b .g ov .h 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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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课程发展处  

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组 (第一组 )  

地理科  

 

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组 (第一组 )的工作  

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组 (第一组 )负责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的课

程发展工作，筹办教师专业发展课程和开发学与教资源，以支援

学校及教师落实课程政策和推动课程创新。  

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支援地理科的课程发展，包括开发和试用涵盖国家地理、实地

考察、数字教育和气候素养学习元素的学与教资源；  

( b )  协助筹办教师专业发展课程，内容包括 ( i )协助规划和设计地

理课程及学与教活动，以促进中学地理教育； ( i i )在地理科中

推行实地考察；以及 ( i i i )将数字教育融入课程的策略，促进地

理科的学与教；  

( c )  向学习圈内的前线教师分享将国家地理学习元素融入初中和

高中地理科课程的经验和良好做法；以及  

( d )  协助搜集关于推行地理科课程的意见。  

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湾仔胡忠大厦 13 楼 1 3 19 室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

育组办事处上班，亦可能须往其他地点 (例如学校 )工作，实际安排

由主管按服务需要而定。  

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或直资中学的现职学位教师／高级学位教师；持

有主修地理的学士／硕士／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；持有学位教师

教育文凭／证书或同等学历；以及于二零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

以前，具有不少于三年中学地理科全职教学经验。  

 

备注  

此为全职借调岗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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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课程发展处  

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组 (第一组 )  

地理科  

 

查询  

高级课程发展主任 (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 )3  

周玉莲博士  

电话号码： 28 92  58 6 6  

传真号码： 25 73  52 9 9  

电邮地址： ch auy u k l i n@ edb .g ov .h 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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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课程发展处  

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组 (第二组 )  

中国历史科 (初中及高中 )  

 

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组 (第二组 )的工作  

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组 (第二组 )负责就相关的课程发展事宜提供

意见，并开发学与教资源，支援学校及教师落实课程政策和推动

课程创新。  

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检视和编制初中中国历史科修订课程及高中中国历史科优化

课程的教材；  

( b )  协助筹办全港学生学习活动，推广中国历史科；  

( c )  协助推行多元化的学与教策略，包括将人工智能、电子学习平

台和体验式学习等数字教育元素融入课堂；  

( d )  协助筹办教师专业发展课程，包括初中中国历史科修订课程及

高中中国历史科优化课程的课程规划和学与教；以及  

( e )  协助建立教师学习社羣，促进中国历史科教师的专业发展及协

作。  

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湾仔胡忠大厦 13 楼 1 3 19 室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

育组办事处上班，亦可能须往其他地点工作，例如学校或教育服

务中心，实际安排由主管按服务需要而定。  

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或直资中学的现职学位教师／高级学位教师；持

有主修中国历史／历史的学士／硕士／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；持

有学位教师教育文凭／证书或同等学历；以及于二零二六年八月

三十一日或以前，具有不少于三年中学中国历史科／历史科全职

教学经验。  

 

备注  

此为全职或半职借调岗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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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课程发展处  

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组 (第二组 )  

中国历史科 (初中及高中 )  

 

查询  

高级课程发展主任 (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 )2  

陈嘉雯女士 (初中 )  

电话号码： 28 92  58 6 0  

传真号码： 25 73  52 9 9  

电邮地址： c a rm enc h a n@ e db .g ov .h k  

 

高级课程发展主任 (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 )6  

朱治夫博士 (高中 )  

电话号码： 28 92  57 1 6  

传真号码： 25 73  52 9 9  

电邮地址： c f ch u@ed b . go v . h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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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课程发展处  

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组 (第二组 )  

历史科  

 

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组 (第二组 )的工作  

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组 (第二组 )负责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相关

的课程发展工作，并筹办教师专业发展课程和开发学与教资源，

以支援学校及教师落实课程政策和推动课程创新。  

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编制和试用初中历史科修订课程及高中历史科优化课程的学

与教资源；  

( b )  协助筹办教师专业发展课程，包括初中历史科修订课程及高中

历史科优化课程的课程规划和学与教；  

( c )  编 制 和 试 用 以历 史 资 料 为本 的学 与 教 资 源 (包 括电 子 学 习 资

源 )，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促进探究式学习；以及  

( d )  为历史科教师建立学习网络，以试用学与教资源、促进网内学

校之间的专业沟通，以及与学校分享发展和推行课程的经验及

良好做法。  

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湾仔胡忠大厦 13 楼 1 3 19 室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

育组办事处上班，亦可能须往其他地点工作，例如学校或教育服

务中心，实际安排由主管按服务需要而定。  

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或直资中学的现职学位教师／高级学位教师；持

有主修历史的学士／硕士／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；持有学位教师

教育文凭／证书或同等学历；以及于二零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

以前，具有不少于三年中学历史科全职教学经验。  

 

备注  

( a )  此为全职或半职借调岗位。  

( b )  借调人员须在原任学校推行和评估所编订的历史科教材，并与

其他教师共同备课，以及进行观课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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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课程发展处  

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组 (第二组 )  

历史科  

 

查询  

高级课程发展主任 (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 )5  

胡俊杰博士  

电话号码： 28 92  65 2 7  

传真号码： 25 73  52 9 9  

电邮地址： ke i t hckw o o @ edb .g ov .h k  

 

 



教育局通函第 15 /2026 号  

 

附录 A (1 3 )  

第 1 页 (共 2 页 )  

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课程发展处  

体育组  

 

体育组的工作  

体育组负责体育学习领域的课程发展工作，并为学校／教师提供

意见和支援，帮助学生建立活跃及健康的生活方式。该组亦筹办

教师专业发展课程、开发学与教资源和筹办活动，以支援学校及

教师落实课程政策和推动课程创新，包括推动「跃动校园  活力

人生」 ( AS AP )计划，以及将体育科纳入中学学位分配办法的「校

内成绩评估」科目。  

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开发体育科的「学习成果架构」学与教资源，并支援学校试用

有关资源；  

( b )  为学校／体育科教师建立和发展有关体育科评估的学习社群； 

( c )  筹办体育科评估工作坊、研讨会及学习社群活动；  

( d )  与学校合作建立校本体育科评估示例资源库和编制体育科的

学与教资源；  

( e )  与学校／体育科教师建立网络，以推广 M VPA 60 计划，并与

前线教师分享发展和推行体育科课程的经验和良好做法；以及  

( f )  协助筹办和推行体育科教师专业发展课程。  

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北角渣华道 32 3 号 3 楼体育组办事处上班，亦可

能须往其他地点工作，例如学校或教育服务中心，实际安排由主

管按服务需要而定。  

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或直资小学的现职教师；持有主修体育／运动相

关学科的学士／硕士／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；持有学位教师教育

文凭／证书或同等学历；以及于二零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以前，

具有不少于三年体育科全职教学经验。  

 

备注  

此为全职或半职借调岗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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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课程发展处  

体育组  

 

查询  

课程发展主任 (体育 )1  

李康礼先生  

电话号码： 26 24  42 5 6  

传真号码： 27 61  42 9 1  

电邮地址： cd op e1@ e db . go v . h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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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教育基建分部  

优质教育基金秘书处  

第一组  

 

优质教育基金秘书处的工作  

优质教育基金 (基金 )在一九九八年获政府拨款 5 0 亿元成立，用以

资助值得推行、属试验及单次性质，并旨在提高教育质素和在幼

稚园、小学、中学及特殊教育范畴推广优质教育的计划。基金秘

书处负责为基金提供秘书支援服务。 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协助监察获基金资助计划的进展，并撰写计划评估报告；  

( b )  就监察获基金资助计划的相关工作，为评审及监察专责委员会

的运作提供支援；  

( c )  协助筹办简介会、咨询环节和工作坊，以推广基金的拨款计划；

以及  

( d )  协助检视和修订计划评估文件。 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香港太古城太古湾道 1 4 号 4 楼 4 0 3 室上班，亦可

能须往其他地点工作，例如学校或教育服务中心，实际安排由主

管按服务需要而定。 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或直资小学或中学 (包括特殊学校 )的现职教师，并

于二零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以前，具有不少于四年小学及／或

中学的全职教学经验。  

备注  

( a )  此为全职借调岗位。  

( b )  申请人须在申请表内注明过去四个学年所教授的主要及次要

科目。  

查询  

行政主任 (优质教育基金 )1  

张嘉叡女士  

电话号码： 2123 6090 

传真号码： 2530 4451 

电邮地址： exoqef1@edb.gov.h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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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教育基建分部  

优质教育基金秘书处  

第二组  

 

优质教育基金秘书处的工作  

优质教育基金 (基金 )在一九九八年获政府拨款 5 0 亿元成立，用以

资助值得推行、属试验及单次性质，并旨在提高教育质素和在幼

稚园、小学、中学及特殊教育范畴推广优质教育的计划。基金秘

书处负责为基金提供秘书支援服务。  

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探访学校并撰写访校报告，以监察和审视获基金资助计划的进

展，并就推行计划提供到校支援；  

( b )  评估获基金资助计划的成效，审视在计划下开发的产品及资

源，并撰写计划评估报告；  

( c )  协助筹办简介会、研讨会及全港推广活动，以推广基金，并分

享获基金资助计划的有效实例；以及  

( d )  促进优质教育基金主题网络参与学校的专业交流和协作。  

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香港太古城太古湾道 1 4 号 4 楼 4 0 3 室上班，亦可

能须往其他地点工作，例如学校或教育服务中心，实际安排由主

管按服务需要而定。  

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或直资小学或中学 (包括特殊学校 )的现职教师，并

于二零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以前，具有不少于四年小学及／或

中学的全职教学经验。  

 

备注  

( a )  此为全职借调岗位。  

(b )  申请人须在申请表内注明过去四个学年 所教授的主要及次要

科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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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教育基建分部  

优质教育基金秘书处  

第二组  

 

查询  

行政主任 (优质教育基金 )1  

张嘉叡女士  

电话号码： 21 23  60 9 0  

传真号码： 25 30  44 5 1  

电邮地址： ex oq e f1 @ ed b .g ov .h 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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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质素保证分部  

全方位学习及内地交流组 2  

 

全方位学习及内地交流组 2 的工作  

全方位学习及内地交流组 2 主要负责为学生筹办配合学校课程的

内地交流计划，让学生亲身体会国家在不同方面的发展，深化课

堂所学，并扩阔他们的视野。  

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协助拟定有关推行内地交流计划的策略，以切合学生的不同学

习需要；  

( b )  协助规划和推行内地交流计划、定期实地监察，以及举办简介

会和分享会；  

( c )  编制内地交流计划的学习材料；  

( d )  通过研讨会分享协助推广与内地交流计划相关的经验；  

( e )  探访学校，并提供到校支援服务；以及  

( f )  协助更新筹办校本内地交流计划的相关指引及工作须知。  

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湾仔胡忠大厦全方位学习及内地交流组 2 办事处

上班，亦可能须往其他地点工作，例如学校或教育服务中心，实

际安排由主管按服务需要而定。借调人员须往内地参与交流计划。 

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或直资小学或中学 (包括特殊学校 )的现职教师；持

有中国语文／人文／通识教育／科学／科技／常识／社会科学学

科的大学学位或同等学历；持有学位教师教育文凭／证书或同等

学历；以及于二零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以前，具有不少于七年

相关学科全职教学经验。精通普通话者可获优先考虑。  

 

备注  

( a )  此为全职借调岗位。  

( b )  申请人须在申请表内注明所修读学位课程的主修和副修科目，

如有其他学历 (例如硕士／博士学位 )，亦须在申请表内详细列

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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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质素保证分部  

全方位学习及内地交流组 2  

 

查询  

高级课程发展主任 (全方位学习及内地交流 )4  

曾雪汶女士  

电话号码： 28 92  65 9 4  

传真号码： 31 04  48 0 5  

电邮地址： scdolwlme4@edb.gov.hk  

 

高级课程发展主任 (全方位学习及内地交流 )5  

陈继耀先生  

电话号码： 28 92  65 4 5  

传真号码： 31 04  07 1 6  

电邮地址： scdolwlme5@edb.gov.hk 

 

mailto:scdolwlme4@edb.gov.hk
mailto:scdolwlme5@edb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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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创新科技教育分部  

语文教学支援组  

 

语文教学支援组的工作  

为加强支援不同学习阶段的语文教育，语文教学支援组应语文教

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的要求，成立教学顾问专责小组，成员包括

资深语文教师和语文专家，协助学校推行课程改革，特别是语文

的学与教。语文教学支援组负责策划、推行和评估学校支援服务，

并推广学校语文课程发展的良好做法和分享。  

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提供到校支援服务和发展教师学习社羣，以协助小学及／或中

学中国语文科／英国语文科教师落实课程倡议，培育课程领导

才能；  

( b )  筹办教师专业发展活动，包括发展教师学习社羣，以促进小学

及／或中学校长、中国语文科／英国语文科科主任及教师的专

业发展；  

( c )  协助搜集和推广中国语文／英国语文学与教的良好做法和资

源方案，供小学及／或中学参考；  

( d )  进行有关小学及／或中学中国语文／英国语文学与教的研究

及发展项目；  

( e )  与校长或校内有关人士联系，检讨学校语文课程发展的进度；

以及  

( f )  协助为内地及本地的英国语文科教师举办专业交流活动 *。  

 

*   .此职责适用于参与「香港教师赴内地交流协作计划」的英国

语文科教师。此计划旨在建构香港与内地英国语文科教师的

专业交流平台，促进彼此的专业发展。计划内容包括在香港

和广东省举行的交流活动，参与计划的教师会到访内地学校，

并与内地教师进行实体及在线形式的专业交流活动。  

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语文教学支援组办事

处及获派驻的学校上班，亦可能须往其他地点工作，实际安排由

主管按服务需要而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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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创新科技教育分部  

语文教学支援组  

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或直资小学／中学 (包括特殊学校 )的现职科主任、

副科主任、教授非华语学生中文的统筹教师或级别统筹教师；持

有中国语文／英国语文及／或中国语文教育／英国语文教育的学

士学位或同等学历；持有学位教师教育文凭／证书或同等学历；

以及于二零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以前，具有不少于六年小学及

／或中学中国语文科／英国语文科的全职教学经验。申请人如持

有中国语文／英国语文及／或中国语文教育／英国语文教育的硕

士或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更佳。目前正参与本年度教师借调计划

的申请人也会获考虑。  

 

备注  

工作地点、工作性质和时间分配  

( a )  借调人员须定期到语文教学支援组办事处与专责小组成员会

面，共同策划和筹办教师专业发展活动 (包括学习社羣 )、检讨

工作成效和评估学校语文课程发展的进度、共同开发学与教资

源，以及参与部门内部培训活动。  

( b )  借调人员会获派往其他学校，协助教师进行学校语文课程发展

工作，包括共同备课、观课、举办校本教师专业发展工作坊，

以及与学校有关各方进行讨论等。  

( c )  借调人员如参加「香港教师赴内地交流协作计划」，须到访广

东省学校，并参与各项交流活动，包括共同备课、课堂检讨和

分享会等。  

( d )  此为全职借调岗位。  

 

查询  

行政主任 (语文教学支援 )  

王名晙先生  

电话号码： 36 98  39 6 7  

传真号码： 23 64  02 7 3  

电邮地址： ex o l l s@ e db . go v . h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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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创新科技教育分部  

中学校本课程发展组  

 

中学校本课程发展组的工作  

中学校本课程发展组为学校提供多元化的专业支援服务，通过与

学校的协作，提升教师在发展学校课程方面的专业能力，并让他

们掌握更多有效的教学方法，以照顾学生的学习需要，帮助学生

尽展所长。该组同时推动教师之间、学校之间及校内的协作和反

思文化，藉以鼓励同侪互相支援，促进持续发展。  

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，支援服务会涵盖三个学习领域 (即数学教

育、科学教育，以及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 )；公民与社会发展科；

以及 S T EA M (科学、科技、工程、艺术和數学 )教育、价值观教育、

国民教育和数字教育的课程倡议。  

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为中学提供校本支援，以发展学校课程、落实各项课程倡议，

以及探讨和发展有效的教学方法；  

( b )  协助学习社羣举办跨校会议和培训活动，以促进教师之间、在

学校之间及校内的分享和协作文化；  

( c )  筹办专业发展活动，协助落实课程倡议；  

( d )  搜集和推广学校的良好做法，加强知识管理；以及  

( e )  就落实学校课程倡议事宜，与学校教师／有关各方联系。  

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上水上水广场中学校本课程发展组办事处上班，

亦可能须往其他地点工作，例如学校或教育服务中心，实际安排

由主管按服务需要而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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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创新科技教育分部  

中学校本课程发展组  

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或直资中学 (包括特殊学校 )的现职教师；持有大学

学位或同等学历；持有学位教师教育文凭／证书或同等学历；以

及于二零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以前，具有不少于五年个人、社

会及人文教育学习领域、数学教育、科学教育或其他 ST E A M 教育

相关学习领域／科目全职教学经验，或不少于四年公民与社会发

展科全职教学经验。申请人如有担任学校教务主任／课程发展主

任的经验，可获优先考虑。  

 

备注  

( a )  此为全职或半职借调岗位。  

( b )  申请人如有相关学习领域／科目的课程发展经验，或曾在学校

课程发展或推广 S TE AM 教育或价值观教育方面担当领导职

责，可获优先考虑。  

( c )  申请人须在申请表内注明曾担任的所有教席的职级及服务年

期。  

 

查询   

高级课程发展主任 (中学校本课程发展 )3  

罗汉辉先生  

电话号码： 26 39  47 0 4  

传真号码： 31 05  15 0 4  

电邮地址： ho nf a i l a w @ e db .g ov .h 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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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创新科技教育分部  

小学校本课程发展组  

 

小学校本课程发展组的工作  

小学校本课程发展组就各学习领域／科目 (包括中国语文教育、英

国语文教育、数学教育、小学科学科及小学人文科 )提供专业的到

校支援服务。本组支援人员定期到校与教师紧密合作，召开共同

备课会议，并提供各种服务以推动学校课程发展和课程更新。此

外，本组善用学习社羣促进跨校专业交流，以提升教师的专业能

力和课程领导专业领航的才能。  

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，借调人员会就中国语文教育、英国语文教

育、数学教育、小学科学科及／或小学人文科提供支援服务，并

落实课程倡议，包括国民教育、价值观教育、 S T EA M 教育和数字

教育等。  

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协助为小学提供到校支援服务，以发展能够照顾学生不同学习

需要的学校课程、落实课程倡议，包括国民教育、价值观教育、

S TE A M 教育和数字教育等，以及探讨和发展创新的教学方法； 

( b )  为筹办学习社羣及相关的知识管理工作提供支援；  

( c )  协助筹办专业发展活动，以落实各项课程倡议；  

( d )  开发学与教资源，并整合有关支援服务的经验和知识；  

( e )  协助搜集和推广跨校和全港层面的良好教学方法；以及  

( f )  参与各项内地交流活动 (例如与内地教师进行专业交流活动 )，

亦可能须到访内地学校。  

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沙田政府合署小学校本课程发展组办事处上班，

亦可能须往其他地点工作，例如学校或教育服务中心，实际安排

由主管按服务需要而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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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创新科技教育分部  

小学校本课程发展组  

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或直资小学 (包括特殊学校 )的现职教师；持有主修

中国语文教育／英国语文教育／数学教育／科学／社会科学的学

士学位或同等学历；持有学位教师教育文凭／证书或同等学历；

以及于二零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以前，具有不少于五年小学中

国语文科／英国语文科／数学科／常识科全职教学经验。申请人

如有小学科学科／小学人文科／常识科的课程发展经验及／或推

广创新的学与教经验，可获优先考虑。  

 

备注  

( a )  此为全职或半职借调岗位；  

( b )  借调人员须定期到小学校本课程发展组办事处与本组支援人

员会面，共同策划和筹办学校专业发展活动、检讨工作成效和

评估学校课程发展的进度、共同开发学与教资源，以及参与部

门内部培训活动；  

( c )  借调人员会获派往其他学校，协助教师进行学校课程发展工

作，包括与教师共同备课、参与学习活动以探讨如何改善学与

教、观课、举办教师发展工作坊，以及与学校有关各方进行讨

论；以及  

( d )  借调人员可能须到访内地学校，并参与各项交流活动，包括共

同备课、课堂研究和分享会等。  

 

查询  

高级课程发展主任 (小学校本课程发展 )1  

林婉薇博士  

电话号码： 21 58  49 0 9  

传真号码： 31 04  92 0 5  

电邮地址： s cdo sbcd p1 @ e d b . go v . hk  

 

 

mailto:scdosbcdp1@edb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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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创新科技教育分部  

校本专业支援组  

 

校本专业支援组的工作  

校本专业支援组主要负责统筹四个校本支援服务计划，即「内地

与香港教师交流及协作计划」、「香港教师赴内地交流协作计划」、

「优质教育基金主题网络计划——指定主题」和「优质教育基金主

题网络计划」，以及推广从校本支援服务计划所收集的良好做法

和分享经验，以提升学校推动各项教育倡议的能力。  

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运用前线课程规划及教学经验，在参与校本支援服务计划的

学校推动各项教育倡议，以提升计划的成效；  

( b )  协助参与校本支援服务计划的学校在校内及学校之间建立学

习社羣／专业网络，促进分享及协作文化；  

( c )  协助筹划和举办校本／全港教师专业发展活动；以及  

( d )  协助筹划和参与「内地与香港教师交流及协作计划」和「香

港教师赴内地交流协作计划」。  

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上水上水广场校本专业支援办事处上班，亦可能

须往其他地点工作，实际安排由主管按服务需要而定。如借调人

员是英国语文科教师，亦可能须赴内地协助筹划和参与「香港教

师赴内地交流协作计划」。  

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或直资小学或中学 (包括特殊学校 )的现职教师；在

课程发展和教师培训工作方面有丰富经验；持有大学学位或同等

学历；持有学位教师教育文凭／证书或同等学历；以及于二零二

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以前，具有不少于六年全职教学经验。申请

人如为中国语文科或英国语文科教师，同时具备担任科主任或学

校整体课程规划的工作经验，可获优先考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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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创新科技教育分部  

校本专业支援组  

 

备注  

( a )  此为全职借调岗位；  

( b )  申请人须在申请表内注明过去三个学年所教授的主要及次要

科目，作为安排其专业支援职务的参考；  

( c )  借调人员会获派往不同地点工作，以支援、监察和检视校本

支援服务计划下服务提供商的工作；以及  

( d )  借调人员如参加「香港教师赴内地交流协作计划」，或须赴

内地参与学校交流活动，包括共同备课、观课和分享经验等。 

 

查询  

高级课程发展主任 (校本专业支援 )1  

黄雅怡女士  

电话号码： 21 52  32 1 2  

传真号码： 21 52  32 2 3  

电邮地址： s cdo sbp s1 @ ed b . go v . hk  

 

mailto:scdosbps1@edb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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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创新科技教育分部  

科技教育组  

ST E M 教育中心  

 

科技教育组的工作  

创新科技教育分部科技教育组负责就科技教育学习领域，包括推

广 S T EA M 教育，支援学校落实课程政策和推动课程创新。  

 

为加强对学校的支援，设于乐富艺术与科技教育中心的「 ST E M 教

育中心」(中心 )由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开始提供服务。科技教

育组与中心紧密合作，提供的主要服务包括：  

  配备较先进设备的创客空间  

  教师专业发展课程  

  学生学习活动 (例如比赛 )  

  为学校推行 S T EAM 教育提供意见  

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为学生筹办与 S T EA M 教育相关的学习活动，包括比赛；  

( b )  为学生的专题习作及教师使用中心的创客空间设备提供技术

意见；  

( c )  为教师筹办与 S T EA M 教育相关的专业培训课程，以及提供支

援服务；  

( d )  为学校提供有关推行 S T EA M 教育的专业支援服务；以及  

( e )  协助安排相关的推广活动或项目。  

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九龙 乐富联合道 1 45 号艺术与科技教育中心的

「 S TE M 教育中心」上班，亦可能须往其他地点工作，例如学校或

教育服务中心，实际安排由主管按服务需要而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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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创新科技教育分部  

科技教育组  

ST E M 教育中心  

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或直资中学 (包括特殊学校 )的现职学位教师 (或担

任更高职级 )；持有科技／ S TE A M 相关科目的大学学位及学位教师

教育文凭／证书，或同等学历；以及于二零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

或以前，具有不少于四年中学 S T EAM 相关科目全职教学经验。申

请人如具中学设计与科技相关科目全职教学经验，可获优先考虑。 

 

备注  

( a )  此仅为半职借调岗位；以及  

( b )  申请人如熟悉使用设计与科技工场内相关设备，并具备在学

校推行 S T EA M 教育的丰富经验，可获优先考虑。  

 

查询  

高级课程发展主任 (科技教育 )4  

黄家怡女士  

电话号码： 36 98  31 4 9  

传真号码： 27 68  86 6 4  

电邮地址： s cdo t e4 @ edb . go v . h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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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创新科技教育分部  

科学教育组  

 

科学教育组的工作  

科学教育组负责就相关的课程发展事宜提供意见，并开发学与教

资源，以支援学校和教师落实课程政策和倡议。  

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就科学科 (小一至小六 )、科学科 (中一至中三 )、物理科 (中四至

中六 )、化学科 (中四至中六 )或生物科 (中四至中六 )课程，以及

小学与初中阶段的课程衔接，设计、试行和编订不同的学习、

教学和评估活动／资源；以及  

( b )  建立由小学或中学科学科教师组成的学习网络，促进与科学教

育相关的知识及良好经验分享。  

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科学教育组上班，视

乎情况或须往其他地点工作，例如学校或教育服务中心，实际安

排由主管按服务需要而定。  

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：  

1 )  为资助或直资小学的现职助理小学学位教师／小学学位教师

／高级小学学位教师，并持有主修生物／化学／物理／工程的

学士／硕士／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；或  

2 )  为资助或直资中学的现职学位教师或高级学位教师，并持有主

修生物／化学／物理／工程的学士／硕士／博士学位或同等

学历；以及  

3 )  持有学位教师教育文凭／证书或同等学历，并于二零二六年八

月三十一日或以前，具有不少于三年小学常识科／科学科或中

学科学科目全职教学经验。  

 

备注  

此为全职借调岗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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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创新科技教育分部  

科学教育组  

 

查询  

高级课程发展主任 (科学 )3  

庄蓉萍  

电话号码： 36 98  34 4 6  

传真号码： 21 94  06 7 0  

电邮地址： s cdo s c3 @ ed b .g ov .h 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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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创新科技教育分部  

特殊教育需要组  

 

特殊教育需要组的工作  

特殊教育需要组负责为录取智力发展障碍 (智障 )学生的特殊学校

提供课程发展工作的意见，并筹办教师专业发展课程和开发学与

教资源，以支援特殊学校和教师落实课程政策和推动课程创新。  

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借调教师将协助或执行下列支援职务，以推行为智障学生而设的

人文科 (小一至中三 )及科学科 (小一至中三 )课程：  

( a )  协助提供智障儿童学校校本支援服务，以推行人文科 (小一至

中三 )及科学科 (小一至中三 )课程；  

( b )  探访学校，搜集和整合良好做法，以提升在录取智障学生的特

殊学校推行人文科 (小一至中三 )及科学科 (小一至中三 )课程的

效能；  

( c )  为录取智障学生的特殊学校人文科及科学科教师建立专业学

习网络，促进网内学校之间的专业沟通，分享所有学校的课程

发展及推行经验；以及  

( d )  协助修改为智障学生而设的人文科 (小一至中三 )及科学科 (小

一至中三 )课程调适建议。  

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湾仔胡忠大厦 13 楼 1 3 25 室特殊教育需要组办事

处上班，亦可能须往其他地点工作，例如学校或教育服务中心，

实际安排由主管按服务需要而定。  

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特殊学校的现职助理小学学位教师／小学学位教

师／中学学位教师／中学高级学位教师，并于二零二六年八月三

十一日或以前，具有不少于五年在录取智障学生的特殊学校任教

的全职教学经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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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创新科技教育分部  

特殊教育需要组  

 

备注  

此为全职借调岗位。  

 

查询  

课程发展主任 (特殊教育需要 )3  

陈静蕙女士  

电话号码： 28 92  54 7 4  

传真号码： 25 73  52 9 9  

电邮地址： cd os en3 @ ed b .g ov .h 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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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创新科技教育分部  

特殊教育需要组  

 

特殊教育需要组的工作  

特殊教育需要组负责为录取智力发展障碍 (智障 )学生的特殊学校

提供课程发展工作的意见，并筹办教师专业发展课程和开发学与

教资源，以支援特殊学校和教师落实课程政策和推动课程创新。  

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借调教师将协助或执行下列支援职务，以推行为严重智障学生而

设的人文科 (小一至中三 )及科学科 (小一至中三 )课程：  

( a )  协助提供严重智障儿童学校校本支援服务，以推行人文科 (小

一至中三 )及科学科 (小一至中三 )课程；  

( b )  以协作方式为获支援的严重智障儿童学校编制和试用人文科

和科学科教学单元；  

( c )  为录取智障学生的特殊学校人文科及科学科教师建立专业学

习网络，促进网内学校之间的专业沟通，分享所有学校的课程

发展及推行经验；以及  

( d )  协助修改为智障学生而设的人文科 (小一至中三 )及科学科 (小

一至中三 )课程调适建议。  

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湾仔胡忠大厦 13 楼 1 3 25 室特殊教育需要组办事

处上班，亦可能须往其他地点工作，例如学校或教育服务中心，

实际安排由主管按服务需要而定。  

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特殊学校的现职助理小学学位教师／小学学位教

师／中学学位教师／中学高级学位教师，并于二零二六年八月三

十一日或以前，具有不少于五年在录取智障学生的特殊学校任教

的全职教学经验。  

 

备注  

此为半职借调岗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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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创新科技教育分部  

特殊教育需要组  

 

查询  

课程发展主任 (特殊教育需要 )3  

陈静蕙女士  

电话号码： 28 92  5 4 7 4  

传真号码： 25 73  52 9 9  

电邮地址： cd os en3 @ ed b .g ov .h k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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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资讯科技管理分部  

系统及资讯管理组  

系统及资讯管理组的工作  

系统及资讯管理组负责支援、发展和管理资讯管理系统，包括云

端校管系统 ( C lo ud S AMS )。借调人员将向所有公营学校推广使用

Cl o udS AMS、支援和培训学校教职员使用 Cl ou dS AMS，以及统筹

Cl o udS AM S 各项优化计划。 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协助推广 C lo ud S AM S 项目，特别是从学校角度提供意见；  

( b )  支援学校使用 Clou dS AMS；  

( c )  协助搜集和评估学校对 C lo udS A MS 的意见；  

( d )  协助优化 C lo ud S AM S 各个模块，就模块的功能和方便使用事

宜提供建议、进行优化项目测试，以及为在学校推行系统作好

准备；  

( e )  协助跟进和处理系统升级至 Cl ou d S AMS 后的事宜，并从学校

前线使用者的角度提供建议和意见；以及  

( f )  担任 Cl ou dS AM S 培训导师，并协助策划、安排和修订培训活

动与相关资料。 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新界沙田美林邨屋邨小学第一校舍 (大围港铁站 A

出口步行约 1 0 分钟 )上班，间中亦可能须往其他地点工作，例如

学校或教育服务中心，实际安排由主管按服务需要而定。  

申请资格  

申请人须为资助或直资小学或中学 (包括特殊学校 )的现职教师，并

充分认识 C lo udS AM S 运作，以及最好于二零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

或以前，具有不少于两年 C lo udS A MS 管理员经验或同等经验。  

备注  

此为全职借调岗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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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资讯科技管理分部  

系统及资讯管理组  

查询  

教育主任 (系统及资讯管理组 )6  

谭绮娴女士  

电话号码： 34 64  0 5 2 9  

传真号码： 34 64  05 6 7  

电邮地址： eo s im 6@ edb . go v . hk  

mailto:eosim6@edb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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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创新科技教育分部  

资讯科技教育组  

数字教育卓越中心计划  

 

资讯科技教育组的工作  

资讯科技教育组负责支援学校和向教师提供专业意见，以提高教

师在教学上运用数字科技的知识和技能。  

 

该组邀请学校参加「数字教育卓越中心计划」，为全港学校提供

专业发展课程及到校支援服务。「数字教育卓越中心学校」负责

建立学习社羣，以搜集良好示例，并整合新经验，提升教师运用

数字科技和资源的造诣和能力，从而装备学生，使他们具备所需

知识应对数码年代的挑战。  

 

在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，每所「数字教育卓越中心学校」均有一

至两名半职借调人员。因此，参与计划的学校须委派一至两名现

职教师担任借调人员。  

 

借调人员的主要职责  

( a )  与焦点小组成员协作开发创新的教学法和电子资源，从而推广

在学与教中运用数字科技；  

( b )  以所属学校作为学校网络的枢纽及创新教学法的试验基地，推

动校内教师在课堂上协作和试行创新教学法；  

( c )  联系学校以建立地区／全港专业学习社羣，并定期分享具成效

的数字教育经验；  

( d )  探访学校，就推行数字教育的教学、技术及管理事宜向其他学

校提供支援服务，包括在各学习领域及 ST EA M 教育有效运用

创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进行学习、教学和评估；  

( e )  策划和筹办专业发展课程，分享和推广所属学校通过实践所得

并具成效的数字教育经验；  

( f )  推广数字／资讯素养，并支援学校提供有关数字教育及电子安

全的家长教育；以及  

( g )  从前线工作者的角度向该组报告学校在数字教育方面的最新

做法，并协助将教育局数字教育政策及措施的信息向校长、学

生和家长等持份者传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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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创新科技教育分部  

资讯科技教育组  

数字教育卓越中心计划  

 

日常工作地点  

借调人员一般在其所属学校上班，亦可能须往教育局九龙塘教育

服务中心 资讯科技教育组办事处或其他地点 (例如其他需要 支援

的学校 )工作，实际安排由主管按运作需要而定。  

 

申请资格  

获提名的申请人须为官立、资助或直资小学或中学 (包括特殊学校 )

的现职教师或校长 (最高职级为二级小学校长／二级中学校长 )，并

于二零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以前，具有不少于三年在小学或中

学运用数字科技教学的全职教学经验。基于数字教育卓越中心计

划的性质，即使申请人过往曾参加交流计划，其申请亦会获得考

虑。  

 

备注  

( a )  此为半职借调岗位。  

( b )  数字教育卓越中心计划属校本性质，因此须由学校校长而非个

别教师递交申请。  

( c )  同时提名两名教师的申请将获优先考虑。  

( d )  除了申请表外，学校亦应提交不多于十页的计划书，载述以下

资料供教育局参考和考虑：  

  学校背景资料；  

  在推广数字教育方面与教育局相关政策相符的三项主要优

势；  

  全校推行数字教育的整体规划，包括规划课程、发展专业才

能、在各学习领域及 S T EA M 教育运用创新科技、推广数字

／资讯素养，以及推行有关数字教育及电子安全的家长教

育；  

  概述过去三年推广数字教育的成果 (附往绩 )；  

  为其他学校提供专业支援，提升其专业能力和建立学界实践

社羣的具体工作计划；以及  

  能为借调人员提供支援的额外人员 (如有 )的资料 (包括简述

有关支援教师的相关经验、专长和主要任教科目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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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教师借调计划  

 

创新科技教育分部  

资讯科技教育组  

数字教育卓越中心计划  

 

( e )  须清楚注明获提名 教师在过去三个学年 主要任教和 兼教的科

目，作为安排其专业支援职务的参考。  

( f )  由于例会通常在星期三下午举行，参与计划的学校应尽量作出

适当安排，使借调人员无须在星期三下午执行教务或学校行政

职务。  

( g )  由于借调人员是以半职形式借调，他们的教担应约莫减半。为

使借调人员能举办工作坊和研讨会、到访其他学校提供支援服

务，以及为该组推行其他相关活动，他们的工作量和时间表应

获妥善安排 (例如除了星期三的会议时间外，亦无须在一些上午

／下午时段授课 )。  

( h )  在任何情况下，学校均不得更换借调人员。若学校提名了两名

教师，但其后只有一名教师能于二零二六至二七学年担任借调

人员，而有关原因亦获局方接纳，该校的「数字教育卓越中心

学校」身分将不受影响。然而，若所有借调人员均退任借调岗

位，学校将被视为退出计划。  

 

查询  

高级课程发展主任 (资讯科技教育 )1  

杨婉婷女士  

电话号码： 36 98  36 0 1  

传真号码： 23 82  44 0 3  

电邮地址： s c do i t i n e 1@ edb .g ov .h k  


